——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
办理持因私护照人员赴德国探亲访友签证须知
主要材料： 
1.二份认真填写并签名的申请表（申根签证申请表格）、三张白底证件近照（请参阅证件照须知）并附上已签名的签证申请补充说明，申明所提供的资料和住处属实。
2.护照，该护照须在签证有效期过后还至少90天有效。
3.邀请函原件，须包括邀请人的姓名和地址、逗留时间和逗留目的。
4.居住在德国的邀请人的护照影印件，若邀请人不具有德国国籍，则还需要提交其有效的居留许可影印件。
5.探望亲戚者提交可证明亲属关系的德国结婚证、出生证等类似证书或者提交中国公证书。
6.此行的费用来源证明
可提交根据居留法66-68条所规定的经济担保书，由居住在德国的人士承担此行的费用。经济担保书须经官方认证并可在总领事馆或德国的相关外国人管理机构办理。办理时，须出示担保人的一份近期的收入证明和护照。
7.单位证明，内容包括申请人的职务、工龄、月薪、出行原因和保证继续保留其职务。证明上还须注明公司地址、电话传真号码、大学印章、签名者的姓名和职务。
8.加盖公章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9. 申请人的财力证明，一般提交工资存折、近半年的银行或信用卡的账户交易明细表还可附加提供房产证明、国主证明等。银行或信用卡的帐户交易明细表须明确显示帐号持有人的姓名，否则须提交银行出具的有关帐号持有人的证明。如财产持有人为申请人的配偶，则需提供经公证的结婚证。
10. 申根逗留期的医疗保险证明。
11.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签证申请请参阅“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签证须知”。
12.在读大学生：提交学生证及学校或大学的同意证明书。证明书上须有在读学校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大学印章、签字人的签名、姓名和职务。 
13．中国籍申请人须提交户口本。

14．暂住证（常住地与户口所在地或护照签发地不符时）。

15．非中国籍申请人须提交中国居留许可。

16．往返程的机票预订/确认。
17.身份证。
18．总领事馆保留在个别情况下要求提交其他材料的权利。
目前，在广东，广西，福建以及海南省居住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本中心提交其德国签证申请并安排面试时间。
注：a.入德国时，移民局有权再次要求旅行者（尽管持有申根签证）出示入境签证申请相关证明。
b.签发时间由领馆定,办理费用为人民币1300元/人。
c.为确保你的信息清晰、完整，使申请流程更便捷，申请表请网上填写并打印hppt://visa.diplo.de
材料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2：00--4：3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大堂左侧）9楼912－914

咨询电话 2531 0995或2531 0997　传真：2531 0993网址：www.szwaishi.com
